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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行資訊隱私保護制度設計的核心乃在貫徹る告知後同意れ原則，而此

原則建構的基礎主要來自於兩理論思考：一是本於資訊隱私保護乃在確保個

資主體的個資控制權限；另一理論基礎來自於自衣飴場概念，在自衣飴場

下，個資主體｠個資控制者與個資使用者，自然會就資訊的使用與資訊隱私

保護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を面對新科技所引輔的新型態隱私威脅，告知後

同意原則在因應上顯得力有未逮を現行慣用的る告知後同意れ原則，著重在

る蒐集れ當下取得當事人同意其個資被蒐集及符合蒐集目的的使用，藉此滿

足保障る控制れ利益的資訊隱私保護を然而，新興科技的輔展使得資訊隱私

的威脅逐漸轉換地出現在個人資料被る蒐集後れ的る再使用れ過程を一味地

貫徹告知後同意原則的適用，不僅現實上甚難實踐而阻礙科技輔展或研究推

行，有時亦無皆於｠甚或可能有害於隱私保障を因此，如何修正告知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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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在個人資料保護上的適用，成為面臨新興科技造成資訊隱私保護挑戰的

重要課題を 

本文主張る強調多重面向資訊隱私利益並結合隱私傷害的綜合權衡法れ

之資訊隱私保護理論，可使得資訊隱私保護不再僅執著於控制利益而生過度

管制個資的蒐集可能；帶入親密性與秘密性隱私利益的方法論，可以更為有

效地權衡科技輔展利益與隱私保護利益を最後，本文整理告知後同意原則於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結構，並進一步以本文提出的告知後同意原則之

修法方法，檢討此立法規範的妥適性，以及能否有效因應新興科技輔展所形

成之新型態的隱私擔憂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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